告  知  书

    依据《安徽医科大学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申请学位者需有公开发表的论文。依据《安徽医科大学申请学位发表论文规定（2015年6月修订）》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学位者可提交经导师签名认可的SCI收录期刊正式接受函或三个月内刊发的国内期刊接受函及清样申请学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七条，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
承  诺  书

本人是2019届申请学位研究生，申请材料中发表论文尚未见刊，现因                                                      ，需要提前领取学位证书。

本人及导师已阅读并了解《告知书》，经认真考虑，郑重承诺：将于2020年5月底前将发表论文的原件及复印件交至校学位办，如未按时提交视作学位申请材料不真实，将承担撤销学位的后果。

承诺人：学生（签字）：                   联系方式：

    导师（签字）：                   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